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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新的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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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方法中利用冲突衡量系数来判别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性存在的指标意义不明确、阈值设定过于 

主观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首先，提 出了证据冲突不能用于判断 Dempster组合规则 

的适用性；其次，分析了Dempster组合规则合成证据 出现不合理结果的原因；最后 ，提 出了适用条件。通过与同类 

Dempster适用性判断方法对比的结果表明，文中提 出的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意义明确、简单易行，并有较好 

的适用性与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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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pplicable Condition of Dempster’s Combinatio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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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opening issues that indicators are ambiguous and threshold setting is too subjective in using the 

classical conflict coefficient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Dempster’scombination rule in D-S evidence theory，a new 

applicable condition of the Dempster’S combination rule was proposed．Firstly，evidence conflict couldnot judge the ap— 

plication of the Dempster’S combination rule．Secondly。the reason of the unreasonable results of using the Dempster’S 

combination rule was analyzed．Thirdly，the condition was proposed．The results of the numerical examples and the tom— 

parison with the similar method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applicable condition is clear and simple，and provides a 

good applicable and reasonable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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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证据理论 由 Dempster于 1967年提出，后经他的学生 

Shafer进一步发展完善，所以又被称为 D-S证据理论[1]，目前 

已成为不确定性信息处理的重要工具[2]之一 ，被广泛应用于 

信息融合_3]、软件需求[4]、金融安全L5]等领域。但是 ，自从 

Zadeh指出Dempster组合规则在处理高冲突证据时会产生 

错误的合成结果[6]以来，Dempster组合规则的可用性饱受争 

议[7]，进而其适用性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针对 Dempster组合规则有时会得出有悖常 

理的结果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方法 ，主要包括修订组合 

规则 ”]和修订数据模型[11-13]两大类。正如 Haenni[“]所述， 

对组合规则的修订往往破坏了 Dempster组合规则的优 良数 

学性质，对数据模型的修订无论是在工程上、数学上、哲学上 

来说都更为合理。但是经过修订的证据最终仍要通过Demp— 

ster组合规则进行融合，而符合什么条件的数据模型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才能得 出正确的融合结果这一问题却被 

忽略。 

与牛顿运动定律一样，Dempster组合规则也应该有一定 

的适用条件。Liu在文献[153中引入博弈信度距离difBetP， 

并给出了二元组(惫，difBetP)与阈值 e比较的 4种情况，讨论 

了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条件。蒋文等[16]通过反例指出 

了文献[15]中方法的不足，并用Jousselme距离代替二元组 

中的 difBetP构造出了另外一种二元组冲突表示方法，但在 

应用中存在 ￡阈值的主观设定问题。肖建于等_1。]在文献 

[15]所提方法的基础上将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分为 

6种情况，但“谨慎使用”、“可以使用”等指标的意义并不明 

确。 

综上所述，现有对 Dempster规则适用条件的分析均是从 

冲突的角度去衡量 Dempster规则的适用条件，忽略了 Demp— 

ster组合规则本身的性质和参与合成证据的特点。本文分析 

了 Dempster组合规则合成证据的基本原理，指出证据冲突不 

能用于判断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性，并采取约束证据源 

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新的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 

2 基础知识 

2．1 证据理论 

定义 1(辨识框架，Frame of Discernment) 辨识框架 @ 

表示人们对于某一判决问题所能认识到的所有可能的结果 

(假设)的集合 ，人们所关心的任一命题都对应于 @的一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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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包含 N个互斥且穷举的假设 ，即 

O一{H1，H2，⋯ ，H～} (1) 

由辨识框架 O的所有子集组成的集合称为 @的幂集，记 

为 20，可表示为： 

{O，{H1)，{H2}，⋯，{ }，{H1UH2}，⋯，O) (2) 

对于辨识框架 @，问题域中的任意命题 A都应属于幂集 

2。中的一个元素，即A是 @的子集。 

定义 2(基本 概率赋值 函数，Basic Probability Assign— 

ment) 幂集 2。上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m定义为：m：2。一 

[0，1]，满足 ： 

优( )一0 (3) 

∑ m(A)一1 (4) 

其中，m(A)表示证据支持命题 A发生的程度 ，证据对 A本身 

的信任度大小，不能再细分给A的真子集(由于缺乏进一步 

的信息)。条件式(3)表示证据对于空集 仍(空命题)不产生任 

何信任度。条件式(4)表示所有命题的信任度值之和等于 1， 

即总信任度为 1。 

信息源被欺骗、被干扰等原因造成不可靠，信息源自身无法发 

现这种不可靠性。此时，多个证据可以通过相互关系进行修 

正来消除该不可靠性。由于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是得出 

融合证据的最后一个步骤，故本文假定：直接使用 Dempster 

组合规则合成的证据对于信息源和融合中心均是可靠的。 

2．3 证据合成结果是否合理的判定标准 

目前证据理论对于结果是否合理的判定标准比较模糊 ， 

多数学者均以“符合常理”、“符合人类直观判断”、“与事实相 

符”等定性描述来判定一种证据合成方法是否合理。证据推 

理结果与人类推理的结果一致，是证据推理最基本的要求。 

在人类推理中“少数服从多数”是人类推理所遵循的基本 

原则，“符合常理”等定性描述正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体 

现。笔者认为证据合成结果是否合理的判定标准是 ：在证据 

满足独立性和可靠性条件下，证据合成结果与大多数证据信 

任倾向一致。 

3 证据冲突与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性的关系 

定义3(焦元，Focal Element) 对于辨识框架 @，若m(A)> 3．1 使用 k值衡量冲突问题 

0(A @)，则称A为证据的焦元。 

定义 4(Dempster组合规则) 假设辨识框架 @下的两 

个证据E1和E2，其相应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为m 和mz，焦 

元分别为Al和 B，，则 D-S合成规则为： 

f ∑ ml(A )m2(Bj) 

m(A)一．』 厂 ，A≠ (5) m(A)一 ————— = ———一， A：声 (5) 【
o， 

⋯  

A—D 

式中， 

k= ∑ m1(A )m2(B ) (6) 
{fl 一O 

它反映了各个证据之间的冲突程度，系数 1／(1--k)称为归一 

化因子，其作用是避免在合成时将非0的概率赋给空集 D。 

性质 1(交换律) Dempster组合规则满足交换律，表示 

为 ： 

m10m2=m2 m1 (7) 

当两组证据合成时，证据的顺序不影响合成结果。 

性质2(结合律) Dempster组合规则满足结合律，表示 

为： 

m1 m2 m3一(m1 m2)om3一m1o(m2 m3) (8) 

当多组证据合成时，可变换成多次两两证据的合成 ，每个证据 

参与合成的顺序不影响合成的结果。 

2．2 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的两个前提 

(1)独立性 

Dempster组合规则应用有一个很强的前提条件，即被合 

成的证据必须相互独立。在实际的信息融合系统 中，对同一 

目标的探测、对同一样本的分类等，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独立， 

独立性质只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近似。在本文中，假设参与 

合成的证据均是独立的。 

(2)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系统给出正确结论的性质[”]。在证据理论 

中，该可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证据对于信息源的可靠性和证 

据对于融合中心的可靠性。 

对于信息源而言，可靠性表示当前证据已经充分表达 了 

信息源对辨识框架内命题的信任度。该信任度已经考虑了信 

息源因环境、测量精度、仪器误差等因素而对信任度产生的影 

响。 

对于融合中心而言，证据并不是可靠的。证据可能由于 

许多研究认为，Dempster组合规则中值对冲突衡量的不 

合理是导致 Dempster组合规则得出有悖常理结果的主要原 

因之一。因此，许多学者F15-17]提出了多种冲突衡量因子，并在 

此基础上研究了许多改进的证据合成方法。但是，k值是否 

正确衡量冲突与Dempster组合规则是否适用，这两者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吗?如例 1所示。 

例 1 设 m1与 mz是同一识别框架 @={n，b，C，d，e)上 

的两个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m1({口})一0．2，m1({b))一0．2， 

ml({C})一0．2，m1({d}) 0．2，m1({e})一0．2 

m2({口})一0．2，m2({b))一0．2， 

m2({C))=O．2，m2({d))一O．2，m2({e})一O．2 

例 1中，计算得 忌一0．8，显示证据冲突严重，但是 m 与 

mz是两个相同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可见使用 k值来衡量证 

据之间的冲突并不正确。然而，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融合 

m1和 m2的结果为： 

m({n})=0．2，m({b})一0．2， 

m({c})=0．2，m({d})=0．2，m({e})一0．2 

尽管 k值对冲突的衡量不正确，但是结果与 m 和 z相 

同，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得出的结果是合理的。 

例 2 识别框架 @一{n，b，C，d，e}，N个信息源都具有如 

下相同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m／(n)一0．8，rnj(6)一0．15，m，(@)一0．05 

当N一2时，忌值接近 0．25；当N一10时，k值接近 0．8。可以 

看出，虽然参与融合的证据均相同，但是 忌值仍然随着信息源 

J的增多而增大，但是使用Dempster组合规则得出的融合结 

果也是合理的。 

从例 1和例 2可以看出，虽然 Dempster组合规则中的 

值对冲突的衡量并不正确，但是证据的融合结果是合理的。 

综合以上 分析 可知，k值 对 冲突的衡 量是否 正确 与 

Dempster规则合成结果是否合理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3．2 高冲突下证据合成问题 

由3．1节可知，k值衡量冲突的正确性与Dempster组合 

规则适用性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他例如 -厂氏距离、 

博弈信 度距离 difBetP等 冲突衡量 因子能 否用 于判 断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性呢?许多研究 “ 。 ]认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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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情况下 Dempster组合规则会得出有悖常理的结果”，该 

论断中的高冲突是指人们主观判断得出的高冲突，而且是冲 

突衡量因子均可正确识别的高冲突，如例 3所示。 

例 3 设 m 与 m2是同一识别框架 @={n，b，c，d，e)上 

的两个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f0．9， A={口} f0， A={n} 

m1(A)一．《0．1， A={b}，m2(A)一_《0．1， A一{b) 

LO， A={c) Lo．9， A一{C} 

从人的直观判断来看，m 强烈支持{n}，而 m2则强烈支持 

{c}。k值、．，氏距离、博弈信度距离difBetP均可判断两证据 

是高冲突的。通过Dempster组合规则融合可得结果： 

m({ })=1 

显然，两个证据对{ )的支持程度都很小 ，但合成后的结 

果却认为命题{ }为真，因此合成结果是不合理的。 

例 4 设 m·与 mz是同一识别框架 @={n，b，C}上的两 

个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f0．85， A={a} f0．05， A={口} 

m1(A)一 0．1， A：{b}，m2(A)一 0．1， A={b} 

l0．O5， A一{c) 【0．85， A一 (C) 

例 4中的 与 m2也是高冲突的，但是，通过 Dempster 

组合规则可得结果： 

fO·447， A一{n} 

m(A)= 0．106，A={b} l
o．447， A：{c} 

合成结果将大部分的信任度赋予{口)和{C)，而{b)获得的 

信任度很少，该融合结果是合理的。 

由例 3和例 4可知，“高冲突情况下 Dempster组合规则 

会得出有悖常理的结果”的论断不合理，不论使用其他衡量冲 

突的方法是否正确，证据冲突与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性 

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据冲突不能判断 Dempster组 

合规则的适用性。 

4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条件 

本节将从 Dempster组合规则的形式和性质出发，分析 

Dempster组合规则合成证据的融合原理 ，进而提出 Dempster 

组合规则得出合理结果的适用条件。 

由定义 4可知 ： 

f ∑ m1(A )m2(Bf) 

m(A)：J F ，A≠D (9) m(A)= —————r= ———一，A≠ (9) 
【0， A—O 

其中： 

愚= ∑ m1(Af) 2(B，) (10) 
ff1 0 

下面从Dempster组合公式的分母、分子以及分式的意义 

3个方面讨论Dempster组合规则合成证据的基本原理。 

(1)从组合规则的形式上看 ，由于 1一是处于分母上 ，为使 

该分式有意义，必须满足 惫<1。k值表示所有交集为空的焦 

元信任度的乘积之和。 

由于： 

∑ m1(A )m2(B )+ ∑ ·m1(A )m2(Bi)一1 (11) 
f』~Bj~o n O 

为使 忌<1，则： 

∑ m1(A)m2( )>O (12) 
if1 ≠0 

即多个证据之间不能是完全冲突的。 

(2)Dempster组合规则的分子 ∑ m1(A1)m2(Sj)表 
A

． n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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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有交集为A的 mass函数的乘积之和。分子的大小与参 

与合成的证据信任度的大小成正相关，即证据源对A的信任 

度越大，分子的信任度也越大，如例 5所示。 

例 5 识别框架 @={n，b，C，d)，8个证据都具有如下相 

同的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 

re(a)=0．4， (6)一0．3， 

m(c)一0．2，m( )一0．1， (@)=0 

使用 Dempster组合规则依次合成例 5中的 8个证据，归 
一 化前各焦元信任度，如表 1所列。 

表 1 归一化前各焦元信任度 

表 1中，由于 m( )<1( 一口，b，C， )，随着证据源个数的 

依次增加，归一化前各焦元的 BPA均以负指数速度递减 ，即 

相交不为空集的焦元信任度均在减小，但融合后各焦元信任 

度的大小关系并未发生改变，仍然满足 m(口)>m(6)>m(c)> 

re(d)，重要的是各焦元之间的比值以指数速度增大，如表 2 

所列。 

表 2 各焦元信任度与 m( )比值 

证据个数 m(a)／re(d) m(b)／m(d) m(c)／m(d) m(d)／m(d) 

1 4 3 2 1 

2 16 9 4 1 

3 64 27 8 1 

4 256 81 16 1 

5 1024 243 32 1 

6 4096 729 64 1 

7 16384 2187 128 1 

8 65536 6561 256 1 

从表 2中可以看出，Dempster组合规则的分子能够显著 

增大各焦元信任度之间的比值，比值大小关系符合证据源的 

信任倾向，且随着证据源的增多，证据信任度快速聚焦于信任 

度大的真命题。图1直观地展示了信任度的比值变化。 

．

×lo． ： ———]  
s 

甚 
出 3 

嚣。 
鬟t 

0 

证话豫个敦 

图 1 各焦元信任度与比值变化趋势 

但是，分子所使用的乘性法则具有“一票否决”的特性，对 

于任意的A≠D，当交集为A的证据中有一个干扰证据时，如 

果该证据的信任度接近于0，由于证据信任度不大于1，则不 

论其他与该证据交集为A的证据大小，合成结果的数量级将 

小于该干扰证据，此时 Dempster组合规则不能聚焦于正确焦 

元。极端情况下，当干扰证据信任度为0时，则不论其他与该 

证据交集为 A的证据的数量和大小，合成结果永远是 0，此时 

不能体现其他证据源对 A的影响。如果分子 ∑ m (A1) 
A I1廿J=A 

mz(BJ)不能通过比值的大小体现信任度的大小，那么 Demp— 



ster组合规则就无法表达全部证据的信任倾 向，这违背了人 

类进行决策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导致证据合成出现不 

合理的结果。 

(3)Dempster组合规则的分式表示对信任度进行归一 

化 ，该过程是将本应赋给空集的信任度成比例地分配给非空 

集合。由于分子使用信任度之间的比值大小来表征融合后信 

任度的大小，按比例分配的方式与分子能够增大信任度比值 

的作用相辅相成，而且满足证据合成的交换律和结合律。但 

是，若 ∑ m (A)m2(Bj)因式项中有一个因子为 0而导致 
Affl 一A 

赋予A的信任度为 0，那么在归一化的过程中，A就不能得到 

任何的信任度分配，则其他焦元分配得到的信任度就会增加， 

如果仅剩一个焦元信任度不为 0，则该焦元最终信任度为 1， 

此时使用Dempster组合规则对证据进行融合就会得出有悖 

常理的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分子 ．∑ m (A)m2(BJ)的因式项 
A fI上。=A 

中出现零因子是造成 Dempster组合规则出现 Zadeh悖论、“0 

信任”悖论等一些有悖常理结论的主要原因。由于Dempster 

组合规则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下面以两个证据的合成为例 

给出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条件： 

设 m ，mz是同一识别框架@上的两个基本概率赋值函 

数 ，m ， 相互独立且可靠，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条件 

是 ： 

令 A ，B， @，对于 m1(A1)>O，存在 

m2(Bj)>￡且A nB ≠D 

其中，e≥O。 

虽然 Dempster组合规则的聚焦作用很明显，但是对于一 

些信任度接近于 0的干扰证据而言 ，在有限的证据规模 内， 

Dempster组合规则的聚焦作用不能令人满意，e的取值是为 

了限制证据信任度接近于0的程度，e的取值与参与合成的 

证据信任度和证据数量有关。 

在对较多的证据进行融合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以证据的 

数量来衡量最终的融合结果是否合理，证据信任度的大小对 

人类判断正确结果的影响有限，如例 6所示 。 

例6 设m ，m2，⋯， ，mc是同一识别框架@一{口，b}上 

的 志+1个基本概率赋值函数，其中 k个正确证据具有相同的 

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fz． A一 {Ⅱ) 

m1(A)=仇2(A)一⋯一 (A)一{ ． ：． 

另有干扰证据 巩 参与证据组合，当合成的证据对{口}的 

信任度大于0．7时，认为组合结果合理。表 3中的第一行中 

的{口)，0．3；{b}，0．7表示巩({n))=O．3，巩({b})=O．7，第一 

列中的 0．9；O．1表示 x=O．9； =O．1，其他表示方法类似 。 

表3 干扰证据信任度变化与抑制该证据所需正确证据数量 

ink(A) ’％． ’ ’ ． ； ；：： 
0．9；0．1 

0．8；0．2 

0．7l0．3 

0．6；0．4 

4 

6 

1O 

20 

如表 3中所列，对于干扰证据{n}，0．1；{b}，0．9和正确 

证据{口)，0．6；{b)，0．4，Dempster规则认为小于 8个正确证 

据时不能认为{口)，0．1；{b}，0．9是干扰证据，而出现 8个正 

确证据时则可以判断{n}，0．1；{b}，0．9是干扰证据。而当人 

们面对 8个不太清晰的证据{口}，0．6；{b}，0．4和一个清晰证 

据{n}，0．1；{ ，0．9时，究竟应该更加相信证据信任度的大 

小还是证据的数量，不同的人判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当 

条件中的取值等于0时，通过表 3中的第4列可以看出，4个 

正确证据{n)，0．9；{b)，0．1才能够正确地抑制一个干扰证据 

{口}，0．001；{b)；0．999。虽然人类认为证据信任度0．001与 

0．Ol区别并不明显 ，但 Dempster规则受接近于 0的证据信 

任度的影响较大，此时融合产生的结果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当参与合成证据较少时，人们受到证据信任度的影响更 

大，e的取值可以为 0；当合成证据较多时，人们受证据数量的 

影响更大，e根据参与合成证据数量来取值；对于两证据的合 

成时，冲突证据的数量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故￡的取值为0。 

例如当共有2O个证据参与合成时，根据表3的第 4列，e的取 

值可以为 0．01。 

5 实验结果与性能分析 

例 7 设识别框架 @有 1O个元素，分别 1，2，3，⋯，10用 

来表示元素，即 @={1，2，3，⋯1O)。表 4中用 12种情形对比 

了文献[15]方法、文献[18]方法和本文方法对Dempster组合 

规则适用性的判断，本文方法中e的取值为0。第1种情形中 

／7／1列表示 m ({1))=O，8，m ({1，2))=0．2，其他情形表示方 

法类似。 

表 4 其他方法与本文方法判断 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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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情形 1和 2，响 与 mz证据冲突很小，可 以利用 

Dempster组合规则来融合。文献[153方法、文献[18]方法、 

本文方法判断均正确。 

对于情形 3，虽然由于各个焦元被赋予的 BPA较分散而 

导致 k值较大，但证据差异并不明显，Dempster组合规则融 

合结果是合理的。本文方法与文献[15]方法一致，文献[18] 

方法给出“谨慎使用”的判断带有模糊性。 

对于情形 4，m1和 m2完全一致，可以使用 Dempster组 

合规则，本文方法判断正确。 

对于情形 5，m 和mz不满足本文适用条件，使用Demp— 

ster组合规则合成这两个证据得： ({2))一1。文献[15]判断 

不正确，但文献[183给出了“谨慎使用”的判断，对比情形 3和 

5可以发现，文献[18]方法中，“谨慎使用”的判断同时支持合 

理和不合理两种不同的融合结果，可见文献[18]‘‘谨慎使用” 

指标的意义不够明确，边界不够清晰。 

对于情形 6，两个证据虽然只有较小的共同信任，但是 

mz({1，2，3，5))表明mz不能将信任再分配给其中更小的子 

集，而且 mz完 全不支 持 {4)，而 m，({1，4})：1，则 得 出 

mt({1))一1。实际上 mz({4))一0否定了m 中对于{4)的可 

能产生的信任度，结果是合理的，本文方法判断正确。 

对于情形 7，满足本文适用条件 ，使用 Dempster组合规 

则对证据进行合成，合成结果为： ({1))一O．7317，m({2})一 

0．2683，合成结果支持了{1}，合成结果合理。 

对于情形 8，不满足本文适用条件，使用 Dempster合成 

过程否定了原始证据中对{1}的信任，合成结果不合理。 

对于情形 9，满足本文条件，合成结果为 ({1})一0．89， 

m({2，3，⋯，18))一O．10，m({19，2O})一0．01，合成结果符合 

m 对{1}的强烈支持，也满足 mz对 {10)的几乎不支持，合成 

结果正确，此时文献[15]方法得出“不建议使用”的判断不合 

理。 

对于情形 1O，m2({1，3，4，5，6，7，8，9，10})=1表明 m2 

由于缺乏进一步信息，不能将信任细分给其真子集，无法确认 

mz对命题{1}为真的假设信任度，文献[18]中认为“m2对命 

题{1，3，4，5，6，7，8，9，10}的支持度为 1，相当于 m2对命题 

{1}为真的假设持很微小的支持”的观点不合理。但是，舰 明 

确表示完全不支持{2)，又 m ({1，2})一1，则得出 m({1})一 

1。合成结果综合反映了ml和 m2的信任倾向，融合结果是 

合理的。 

情形 ll即 Zadeh悖 论，不满足本 文适 用条件 ，使 用 

Dempster组合规则得出的结果有悖常理。 

综上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适用条件能够有效、合理地判 

断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性，解决了文献[15，18]方法中 

“谨慎使用”、“可以使用”等指标边界不清晰和阈值设定主观 

化等不合理问题。本文方法意义明确、边界清晰、简单易行， 

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结束语 在某些情况下，Dempster组合规则会得出有悖 

常理的结果，许多研究认为这是证据的高冲突造成的，因此应 

寻找多衡量冲突的方法来解决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问题，但 

证据冲突并不能判断 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性。本文研 

究了 Dempster组合规则的证据融合原理，从约束证据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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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给出了Dempster组合规则的适用条件，解决了冲突衡量类 

方法指标意义不明确、阈值设定过于主观等问题 ，为证据融合 

中选择 Dempster组合规则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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